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 

在线监管功能                                                                      

 

 

用户手册 
 

 

 
 

 

北京市经济信息中心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在线监管功能用户手册 

 

 

 

1 

目    录 

第 1 章 系统简介 ........................................................................................................................... 2 

1.1 系统登录 ................................................................................................................................. 2 

1.2 功能概述 ................................................................................................................................. 4 

1.2.1 基础性信息填报 ............................................................................................................. 9 

1.2.2 互动性信息填报 ........................................................................................................... 16 

1.2.3 通知通告 ....................................................................................................................... 20 

1.2.4 监管查询 ....................................................................................................................... 21 

1.3 支持电话 ............................................................................................................................... 24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在线监管功能用户手册 

 

 

 

2 

 

 

第1章 系统简介 

1.1 系统登录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在线监管功能运行在互联网端，项目单位需要登录北

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网，在“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网上政务服务大厅”点

击“一网通办”进入到统一身份认证平台页面进行登录，如图所示： 

 

项目单位在进入到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后，有以下三种登录方式：证

书登录、口令登录、电子营业执照登录，若没有以上登录方式的企业用户，可

进行注册，需点击“ ”按钮，进入注册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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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实准确的填写企业信息，并上传相关文件电子件注册成功后方可登录，

如下图所示： 

 

注册成功可登录系统，登录成功后，选择“互联网+监管”模块访问网页

并进行监管数据信息填报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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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功能概述 

根据内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政府投资项目审批、境外投资项目备

案、招投标、节能监察等各领域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市、区发展改革部

门将通过运用“互联网+监管”方式，逐步推行以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

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模式创新，有效提升执法监管规范化、精准化、智能

化、高效化水平。    

功能上线后，市区发展改革部门主要通过在线自主检查、互动检查等方

式，完成制发送达检查通知、责令改正通知、调取材料、审查审核、录入现场

检查结果等，实现行政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切实保障履职行为的合

法性，有效提升执法监督效率，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能力，减少对项目单位日常

经营活动的干扰。 

“进展填报”功能主要支撑基础性信息填报，在该页面点击“填写项目进

展情况”、境外投资备案项目的“重大不利情况”按钮和“项目完成情况”按

钮，填报相应数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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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监管”功能主要支撑互动性信息填报，点击“互动监管”按钮，状

态为“待填报”的数据，需填报互动填报单；“待补正”的数据，可查看执法

人员的退回意见并补填互动填报单；状态为“责改中”的数据，需上传责令改

正完成情况报告；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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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查询”功能，点击“项目进展情况”按钮可查看针对此项目填报的

项目进展情况；点击“监管查询”按钮可查看此项目对应接收的检查通知书、

执法人员退回意见及责改通知书、企业填报的互动填报单和企业上传的责令改

正完成情况报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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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通告”功能，点击通知名称，可下载检查通知书等各类法律文书。

点击“互动填报单”按钮，填报项目数据；点击“查看退回意见”按钮，查看

执法人员的退回意见；点击“上传责改完成情况报告”，上传责改结果，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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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基础性信息填报 

基础性信息通过“互联网+监管”功能“进展填报”模块进行填报。市、

区发展改革部门将在项目单位完成填报之日次日起根据填报的数据信息自主开

展执法检查。 

1.政府投资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完成立项批复后至项目竣工，按任务填

报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信息。填报时间为每月 20日至当月月

底。 

点击进展填报的“填写项目进展情况”按钮，填报页面中带星号字段为必

填项，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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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填报信息无误后，点击“完成”按钮。若有应填未填或信息逻辑校验

不通过，按系统提示信息修改后，再点击“完成”按钮。 

2.内资企业核准、备案项目。项目单位应当在完成立项批复后至项目竣

工，按任务填报项目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信息。填报时间为每季度末

月（3月、6月、9月、12月）20日至当月月底。 

点击进展填报的“填写项目进展情况”按钮，填报页面中带星号字段为必

填项，具体如下图所示：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在线监管功能用户手册 

 

 

 

11 

 

 

核实填报信息无误后，点击“完成”按钮。若有应填未填或信息逻辑校验

不通过，按系统提示信息修改后，再点击“完成”按钮。 

3.境外投资备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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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项目单位应当在境外投资过程中发生外派人员重大伤亡、境外资产重

大损失、损害我国与有关国家外交关系等重大不利情况发生之日起 5个工作日

内，填报重大不利情况。 

点击“重大不利情况”按钮，填写重大不利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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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项目单位应当在境外备案项目完成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填报项目

完成情况。 

点击“项目完成情况”按钮，填写项目完成情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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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节能领域法律法规执行情况。重点用能单位应当按照年度填报能源利用

状况、能源负责人备案情况。填报时间为每年发展改革部门下发能源利用状况

和能源负责人备案通知后规定的填报期限内。 

点击“重点用能数据报送”按钮，登录“重点用能数据报送”系统填报能

源利用状况、能源负责人备案情况。 

 

1.2.2 互动性信息填报 

互动性信息通过“互联网+监管”功能“互动监管”模块进行填报。 

除基础性监管信息填报内容以外，市、区发展改革部门针对不同领域、不

同检查业务需要，在线向项目单位下达检查通知书，项目单位通过系统“互动

监管”功能收到通知后按照“互动填报单”填写内容要求，在 10个工作日内

完成信息填报，并作为证据提交。数据信息填报不完整的，将退回项目单位补

充填报。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将在项目单位完成填报之日次日起根据填报的数

据信息开展执法检查。 

打开互动监管列表中“待填报”状态数据，填报互动填报单，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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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填报信息无误后，点击“完成”按钮。若有应填未填或信息逻辑校验

不通过，按系统提示信息修改后，再点击“完成”按钮。 

点击互动监管列表中“待补正”状态数据的“查看退回意见”按钮，查看

执法人员填写的退回意见，如下图所示： 

 

点击互动监管列表中“待补正”状态数据的“补填”按钮，按退回意见补

正互动填报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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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单位未按照检查通知书要求提交相关数据信息，或者经检查存在违法

违规问题需要改正的，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将在线向项目单位发送责令改正通

知书，项目单位在“通知通告”模块查看责令改正通知书并应当按照责令改正

要求在限定期限内整改落实，整改完成情况报告需在“通知通告”模块上传，

作为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判断是否需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佐证材料。针对项

目单位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 

点击“上传责改完成情况报告”按钮，上传相应文件，如下图所示： 

 

1.2.3 通知通告 

市、区发展改革部门依托“互联网+监管”功能“通知通告”模块、短

信、邮箱等多种方式，通知项目单位查收检查通知书等各类法律文书。项目单

位及承担监管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应当切实履行被监管义务，及时查收并填报数

据信息，避免因填报不及时，产生不利法律后果。具体如下图： 



北京市发展改革系统在线监管功能用户手册 

 

 

 

21 

 

 

1.2.4 监管查询 

项目单位可通过“互联网+监管”功能“监管查询”模块及时查看我委推送

的各类文书及已填报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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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项目进展情况”按钮，查看企业填报的项目进展信息，如下图所

示： 

 

点击“监管查询”按钮可查看此项目对应接收的检查通知书、执法人员退

回意见及责改通知书、企业填报的互动填报单和企业上传的责令改正完成情况

报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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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支持电话 

使用过程中遇到问题，可拨打以下电话: 

技术支持电话：010-55591388/55591389。 

业务支持电话：市发改法规处张秋景 010-55590073、李楠 010-55590072。 

 


